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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丘县应急管理局

防汛抗旱应急救灾物资装备采购项目

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

重要指示精神，牢固树立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坚持以防为

主、防抗救相结合，常态减灾与非常态救灾相统一，减少灾

害损失与减轻灾害风险相并重，持续推进防汛抗旱应急管理

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加强统一领导指挥，强化防救协同

高效衔接，严格落实各级防抗责任，增强风险防控和应急处

置能力，积极防御洪涝干旱灾害，全力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

安全。沈丘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上级文件要求，结合辖区实际

情况，开展应急防汛物资采购项目，坚决遏制重大事故的发

生，确保沈丘县安全形势持续稳定。

沈丘县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应急救灾物资装备采购项

目总资金 495.55 万元，实际到位资金 205.66 万元，实际执

行资金 205.66万元。

二、评价结论

沈丘县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应急救灾物资装备采购项

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90.45分，评价等级为“优”。

三、主要经验做法

邀请第三方专家参与验收，确保产品符合标准。在对项

目进行验收时，项目单位邀请了具备高级和中级职称的第三

方专家参与验收，第三方专家的参与使得验收操作更加规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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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了验收的系统性和严谨性，增强了验收结果的可信度，

使得评估结果更加公正；此外，第三方专家的专业知识和丰

富经验能够对物资的质量、性能和适用性进行准确评估，确

保其符合相关标准和要求，有效提升应急物资购置的质量和

可靠性，为应急管理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。

四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应急物资采购完成不及时，合同款未按照约定及

时支付。一是应急物资采购完成不及时。如：项目一包合同

约定采购周期为“签订合同后的 20 天内”，实际于 30 日验

收完成，超过合同约定的采购周期。二是项目单位未按照合

同约定时间节点付款。如：项目一包合同约定支付时间节点

为“货到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”，项目单位实际于 2023年

8 月 28 日验收物资，于 2024 年 7 月 18 日支付了合同额的

25.16%。

（二）长效管理机制不健全，制度执行不到位。由于应

急物资储备仓库于 2022 年才建成，采购的物资都较新，需

要维修的物资物品较少，但沈丘县应急管理局并未针对应急

物资制定保养维护制度，且没有相关维修记录，存在 2023

年之前购置的皮划艇等物资损坏但未及时维修的情况。

（三）项目绩效目标不够细化，绩效指标设置不合理。

项目设置的年度总体目标为“建立健全我县应急管理体系，

达到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的作用”，项目单位编制的年度总体

目标只设置了预期效果，未体现项目工作内容与产出；此外，

项目设置的绩效指标与实际不相符，如满意度指标设置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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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单位职工满意度≥99%”，与项目实际服务对象“社会公众”

“设备使用单位”不相符。

五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强化合同意识，提升项目管理水平。一是中标单

位在合同履约过程中，应做好规划管理，做好交货日期控制，

按照既定的期限目标认真组织，加强工期履约能力。二是项

目单位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进一步强化履约意识，加强合同履

约管理，项目付款时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及时付款，提

高政府公信力。

（二）完善维修保养制度，保障物资的可持续使用。建

议项目单位完善仓库物资维修保养制度，并建立维修保养台

账，以确保物资的维修保养工作有据可依、有详细记录，以

提高物资的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率，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充

分发挥其作用。

（三）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意识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。建

议项目单位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意识，积极组织人员学习预算

绩效考核管理相关知识，加强工作人员素质方面的培训。同

时，总结项目经验，业务负责人与财务人员加强合作，设立

完整的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，清晰、真实反映项目产出及效

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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